
近日，丽水市莲都区反邪教协

会联合外卖、寄递等行业，开展反

邪教宣传活动，呼吁群众相信科

学，自觉抵制邪教。

通讯员 武婉如

共同抵制邪教

国庆期间，天台县公安局治安大队密切结

合涉危涉爆物品“严控行动”和护航重大项目建

设要求，对辖区涉爆企业进行安全隐患排查。

图为民警对正在施工的天台抽水蓄能电站民用

爆炸物品储存库展开安全检查。

通讯员 庞圣荣 鲍彩红

排查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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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院 公 告
2023年10月7日

（2023）浙1004民初5069号
林苏琴：本院受理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

被告林苏琴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外出地址不
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料、开庭传票
及举证通知书。原告要求判令被告立即偿还原告借款
本金 35299.88 元及截至 2023 年 1 月 30 日的利息
287.1元、逾期利息14590.42元，并支付自2023年1月
31日起按月利率14.355‰计算至实际偿还日止的逾
期利息；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由审判员王选
评进行审理，并定于2023年11月22日8时50分在本
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04民初3596号
杨君华（3310041984****2211）：原告林姜颖与被

告杨君华离婚纠纷一案，因你外出住址不详，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23）浙1004民初3596号民事判决书，不准原告林姜颖
与被告杨君华离婚。案件受理费300元，公告费560元，由
原告林姜颖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并同时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
上诉案件受理费。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后，及时将收据复
印件送交本院，在上诉期满后7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
回上诉处理。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04民初3990号
詹玲玲：本院受理原告朱胜华与被告詹玲玲为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要求被告
支付欠款7183元及自2021年9月10日起至法院判决日
止的利息损失；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期
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11

月28日10时20分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04民初4277号
陈海波：本院受理原告余灵华与被告陈海波为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要
求被告支付货款30380.6元及自2019年11月20日起
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的利息损失；本
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11月30日9时
00分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04民初4879号
叶喜秋：本院受理原告台州和谐建材有限公司与被

告叶喜秋为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混凝土款335963元（不含税）；本案诉
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11月30日9时20分在
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04民初5023号

郑挺挺：本院受理原告台州市路桥诗雨小丽花行
与被告郑挺挺为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货款13180元及自起诉
之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本
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11月30日9时

40分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04民初5022号
郑建挺：本院受理原告台州市路桥诗雨小丽花行

与被告郑建挺为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货款14000元及自起诉
之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本
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11月30日10
时00分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04民初4693号
武义脉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

三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武义脉诺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为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货款6320元及自起诉之日起
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30%计算的利息损
失；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11月30日
10时20分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21民初1747号
杭州咏月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本院在审理原告粒

子向上科技（台州）有限公司与被告杭州咏月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中，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
向你送达，现公告送达（2023）浙1021民初1747号民事
判决：一、解除原、被告于2022年1月24日签订的《直播
推广商家合作协议》；二、限被告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
返还原告 100839.32 元，并支付利息损失（以
100389.32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自2023年9月21日至实
际履行之日）。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
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案件受
理费2317元，由被告承担（于判决生效后7日内向本院
缴纳）。案件公告费，由承担责任的被公告人负担（于
判决生效后7日内向本院/垫付人交纳）。判决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若不服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同时
缴纳上诉案件受理费2317元至台州市财政局，账号
6228400367899218663，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台州
分行营业中心，逾缴视为撤回上诉），上诉于浙江省台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玉环市人民法院

（2023）浙1082民初3839号
金国林（3307251982****2513）、金其林（3307

251979****2514）：本院受理原告台州米鼎新能源汽
车有限公司诉金国林、金其林、浙襄新能源汽车襄阳有限
公司为追偿权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采用其
它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1082民初
3839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金国林于本判决发
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偿还台州米鼎新能源汽车有
限公司代偿款10185.45元及利息（利息自2023年6月1
日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计付至履行完毕之日止）；
二、驳回台州米鼎新能源汽车有限公
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8
元，公告费560元，由金国林承担268
元，台州米鼎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承
担41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公告采用在信息网络及报
纸上刊登公告的方式，公告刊登日期即为公告发出日期，
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

临海市人民法院
（2023）浙1081民催50号

本院于2023年7月24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无锡市
尤家尤丽建筑装潢工程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
其遗失的票号为3130005148941852、票面金额20000
元的承兑汇票，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
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23年9月27日判决：
一、宣告申请人无锡市尤家尤丽建筑装潢工程有限公
司持有的号码3130005148941852、票面金额20000
元的银行承兑汇票无效；二、自本判决公告之日起，申
请人无锡市尤家尤丽建筑装潢工程有限公司有权向支
付人请求支付。 温岭市人民法院

（2023）浙1121民初2796号
周春菊（户籍地浙江省永嘉县沙头镇东川村门台路

25号）：本院受理原告洪来诉被告周春菊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1121民初2796号应诉及
举证通知书、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告知审判人员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你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送达后的15日内，逾期
不提交证据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本院决定于2023年
12月1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船寮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青田县人民法院

序号
1
2
累计

原债权方
中信银行
中信银行

主债务人名称
意奔玛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意奔玛贸易有限公司

担保人名称
浙江一正轮胎有限公司、瑞安市新亚汽配有限公司，上海意奔玛滤清器有限公司，陈秀琴，余安明
意奔玛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意奔玛滤清器有限公司，陈秀琴，余安明

抵（质）押物
无
无

账面本金余额
2926.21
860.22
3786.43

账面利息余额（含罚息、复息）
242.19
42.63
284.82

账面本息合计
3168.40
902.85
4071.25

代垫费用（款项）余额
0
0
0

备 注
主债务人已破产，且破产程序已终结
主债务人已破产，且破产程序已终结

浙江浙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徐建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各方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

（签署日期：2023年9月21日），浙江浙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公告清单
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及借款合
同、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

给徐建。浙江浙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徐建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
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徐建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

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徐建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
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浙江浙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徐建 2023年10月7日
联合公告清单 基准日：2023年8月28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
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基准日 2023 年 8 月 28 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

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徐建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
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
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浙江浙北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

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
任。

受相关单位委托，我公司定于 2023 年 10 月 25 日下午
14:00 在中拍平台（https://paimai.caa123.org.cn/）对委托人
持有的如下标的进行公开拍卖。1.位于浙江省湖州市和
孚镇重兆龙腾街16号房产，参考价131万元；2.位于浙江省
湖州市南浔区南浔镇泰安路1-4幢房产，参考价688万元。

预展时间：即日起至 2023 年 10 月 23 日；预展地点：
标的所在地；竞买保证金：每标的 35 万元。有意竞买者，
请于 2023 年 10 月 23 日 17：00 前将竞买保证金汇至我公
司指定账户（户名：北京嘉禾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账号：

1100 6021 0018 1700 39692 开户行：交通银行北京亚运村
支行），竞买保证金以到账为准；并在拍卖会前将本人签字
的《竞买协议书》（保证金到账后联系本司索取）一式两份、
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及竞买保证金交款凭证复印件
快递到我公司办理竞买手续，同时登录中拍平台注册报
名。若我公司在拍卖开始前未收到意向竞买人递交的以
上有效竞买文件，意向竞买人将不能参加本场拍卖会。

快递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小街甲 2 号正东
国际大厦 B 座南门九层，嘉禾拍卖（董先生 18601925058）
联系人：董先生 18601925058 刘先生 18610060018 咨询
电话：010-67117777 公司网站：www.jhgp.cn

北京嘉禾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2023年10月7日

拍卖公告

金华市创思特五金制造有限公司、浙江百汇包装有限公
司、陈新强、谢兆明及戴金笑：

根据我司即金华金开国有资本投资有限公司与金华融
盛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的约定，我
司已通过债权转让获得（2015）金婺商初第77号《民事判决

书》项下全部债权，即本金7965108.37元和利息5,290,425元
（按合同约定自 2014 年 6 月 21 日起暂算至 2023 年 6 月 21
日，利率为年 7.38%计至实际还款日止）；谢兆明和戴金笑
所有的位于金华市宾虹路江南大厦 2 幢 5-15-18 室、
7-15-18 室房屋及相关权益。现依法通知你们，请你们自
收到公告知之日起向我司履行还款义务。特此通知。

金华金开国有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2023年10月7日

债权转让及催收公告
金华市九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金华市金满湖文化发展有
限公司、张三宝、倪建东及林丽华：

根据我司即金华厚大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与金华金开国
有资本投资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的约定，我司已
通过债权转让获得（2016）浙0702民初60号民事判决书项下
全部债权，即本金 7753.729502 万元，利息 2946.578973 万

元，迟延履行金 1742.263019 万元；金华市金满湖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所有的金华市金东区环球春江花园 B 幢 B8-2 室
的住宅344.08平方米；林丽华所有的金华市婺城区兰溪街
998号当代华府善庭9幢2-202室的住宅，140.92平方米及
相关权益。现依法通知你们，请你们自收到公告知之日起
向我司履行还款义务。特此通知。

金华厚大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023年10月7日

债权转让及催收公告

金华宏信能源有限公司、浙江中奥置业有限公司、汪贡春、
梅淑渊、傅惠安及吴美仙：

根据我司即金华金开国有资本投资有限公司与金华
融盛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的
约定，我司已通过债权转让获得(2017)浙 0702 民初 6849
号《民事判决书》项下全部债权，即本金 2800 万元，及利

息 1,635.9 万元（自 2015 年 9 月 10 日起算，暂算至 2023 年 8
月 10 日，此后仍然固定年利率 7.38%继续计算）；浙江中奥
置业有限公司所有的坐落于金华市双龙南街339号康达商
厦南座2楼房地产（房屋建筑面积1949.6㎡，国有土地使用
面积为 404.6㎡）及相关权益。现依法通知你们，请你们自
收到公告知之日起向我司履行还款义务。特此通知。

金华金开国有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2023年10月7日

债权转让及催收公告

本人杨胜，于 2023 年 9 月 21 日上午遗失军官证，号
码：0558751，声明作废。

杨胜
2023年10月7日

遗失声明

通讯员 陈金泉

本报讯“63名残疾人车辆车牌登记录入工作已完成，

9月1日起，高亭城区范围内运营的33个停车场，登记在册

的残疾人车辆可免费停放。”近日，两家相关单位对岱山县

检察院制发的检察建议进行了回复。

今年 9 月 1 日，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正式施行。《舟山市

扶助残疾人实施办法》也进一步明确，“公共停车场应当按

照无障碍设施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就近设置无障碍停车

位，并设置显著标志标识，供残疾人免费停放”。

检察机关调查发现，岱山县共有 63 名本地持证残疾

人日常驾驶机动车。对此，县检察院召开“益心助残”无障

碍环境建设公益诉讼听证会，针对城区内重点区域公共停

车场无障碍停车位免费开放事宜向社会进行听证。会议

还邀请了无障碍环境观察员参加。经评议，与会人员一致

认为，公共停车场无障碍停车位应当免费向残疾人开放。

会后，县检察院向两家相关单位制发检察建议，建议

公共停车场无障碍停车位免费向残疾人开放。

收到检察建议后，两家单位第一时间针对建议内容进

行研究部署，并于近日将符合条件的 63 名残疾人车辆车

牌录入智慧停车系统。目前，城投集团在高亭城区范围内

运营的 33 个停车场无障碍停车位已向登记在册的残疾人

车辆免费开放。

这些车位特殊人群可免费停


